
沈 阳 市 水 务 局





目录

水务权力事项清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

办事不找关系路径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

合规办事业务指南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

违规禁办事项清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9

容缺办理事项清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3





- 1 -

权力事项清单

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行政许可

1 取水许可-申请 6

2 取水许可-延续 9

3 取水许可-发证 10

4 变更取水许可证其他内容 12

5
变更取水许可证单位名称或个人

名称
14

6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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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24

8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27

9
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

设方案审批
28

10
占用农业灌溉水源、灌排工程设

施审批
30

11
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

告审批
32

12
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

核
34

13
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（不含

河道采砂）审批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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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河道采砂许可 38

15
拆除、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

设施方案审核
40

其他权力

16
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

查
42

17
生产建设单位水土保持设施自主

验收的备案
44

18
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

收备案
46

19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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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不找关系路径

办事不找关系路径

网上办

窗口办

沈阳政务服务网

http://zwfw.sh

enyang.gov.cn/

沈阳市政务服务

中心一楼 D 区

综合受理 11、12

号窗口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default/inde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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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水务局权力事项申请咨询电话

办理地址：

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（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 260 号）

一楼政务服务办事大厅 D 区 综合 11、12 号窗口。

序号 事项 工作人员 咨询电话

1 取水许可-申请 仇天山 024-83962535

2 取水许可-延续 王琳 024-83961294

3 取水许可-发证 仇天山 024-83962535

4 变更取水许可证其他内容 仇天山 024-83962535

5
变更取水许可证单位名称或个人名

称
仇天山 024-83962535

6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陈佳鑫 024-83963643

7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张军 024-83963617

8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王琳 024-83961294

9
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

方案审批
王成有 024-83962535

10
占用农业灌溉水源、灌排工程设施

审批
王成有 024-83962535

11
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

审批
王成有 024-83962535

12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 王成有 024-83962535

13
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（不含河

道采砂）审批
王成有 024-83962535

14 河道采砂许可 王成有 024-83962535

15
拆除、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

施方案审核
王琳 024-83961294

16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查 王琳 024-83961294

17
生产建设单位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

收的备案
陈佳鑫 024-83963643

18
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

备案
王琳 024-83961294

19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王琳 024-839612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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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规办事业务指南

一、行政许可

1.取水许可-申请

直接从江河、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，

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，

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，

并缴纳水资源费，取得取水权。

1.1 需提供要件

A、属于年取用水地表水 20 万 m³以下，或日取用地下水

100m³以下的取水项目：

1.取水许可申请书；

2.授权委托书；

3.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；

4.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表；

5.有利害关系第三者的承诺书；（取水建设项目如存在

第三方利害关系需提交，如不存在，可免提交。）

6.属于备案项目的需提交备案文件，如不属于备案项

目，可免提交。

B、属于年取用水地表水 20 万 m³以上，或日取用地下水

100m³以上的取水项目：

1.取水许可申请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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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授权委托书；

3.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；

4.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；

5.有利害关系第三者的承诺书；（取水建设项目如存在

第三方利害关系需提交，如不存在，可免提交。）

6.属于备案项目的需提交备案文件，如不属于备案项

目，可免提交。

C、年取用水地表水 20 万 m³以下，或日取用地下水 100m

³以下的水源热泵取水项目：

1.取水许可申请书；

2.授权委托书；

3.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；

4.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表；

5.地源热泵建设初审意见书；

6.有利害关系第三者的承诺书；（取水建设项目如存在

第三方利害关系需提交，如不存在，可免提交。）

7.属于备案项目的需提交备案文件，如不属于备案项

目，可免提交。

D、年取用水地表水 20 万 m³以上，或日取用地下水 100m

³以上的水源热泵取水项目：

1.取水许可申请书；

2.授权委托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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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；

4.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；

5.地源热泵建设初审意见书；

6.有利害关系第三者的承诺书；（取水建设项目如存在

第三方利害关系需提交，如不存在，可免提交。）

7.属于备案项目的需提交备案文件，如不属于备案项

目，可免提交。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取水许可-申请→下载材料。

1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1.3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（不含专家评审等特殊环节）

1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2535

咨询。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bf360832-a0d1-4d73-85f3-b953142043a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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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取水许可-延续

取水许可证具有有效期限，有效期届满，仍需要继续取

水的，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45 日前向原审

批机关提出申请。

2.1 需提供要件

1.延续取水申请书；

2.取水许可证；

3.授权委托书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取水许可-延续→下载材料。

2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2.3 办理时限：2 个工作日（不含现场踏勘等特殊环节）

2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024-83961294咨询。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92ba1ba6-87ba-4eff-9d47-c3d3add41c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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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取水许可-发证

水资源论证报告通过专家评审会后，且通过对取水工程

或设施验收后，进行申领取水许可证。

3.1 需提供要件

A、涉及地下水取水工程：

1.取水许可证申领表；

2.取水工程或设施试运行报告；

3.施工报告；

4.成井抽水试验综合成果图；

5.设施试运行报告；

6.水质分析报告；

B、涉及蓄水，自流引水，扬水，地下水开发，调水等

大型取水工程：

1.取水许可证申领表；

2.取水工程或设施试运行报告；

3.取水工程报告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取水许可-发证→下载材料。

3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ff857c26-489c-45a8-99d6-275792bece5f


- 11 -

3.3 办理时限：2 个工作日

3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2535

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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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变更取水许可证其他内容

取水单位或者个人要求变更取水许可证载明的事项的，

应当依照规定向原审批机关申请，经原审批机关批准，办理

有关变更手续。

4.1 需提供要件

1.取水许可申请书；

2.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；

3.取水许可证；

4.授权委托书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取水许可-变更取水许可证其他内容→下

载材料。

4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4.3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（不含专家评审等特殊环节）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d27347b4-8917-4144-b843-44334ec77a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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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2535

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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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变更取水许可证单位名称或个人名称

取水单位或者个人要求变更取水许可证单位名称或个

人名称，应当依照规定向原审批机关申请，经原审批机关批

准，办理有关变更手续。

5.1 需提供要件

1.取水许可申请书；

2.取水许可证；

3.授权委托书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取水许可-变更取水许可证单位名称或个

人名称→下载材料。

5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5.3 办理时限：即办件

5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0ce8fb44-7d50-4fe8-a40f-c05625ec0234


- 15 -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2535

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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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

在我市范围内，开办扰动地表、损坏和影响地貌植被、

施工动土的生产建设项目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

方案，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

6.1 需提供要件

A、生产建设项目征占地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上（含 5

万）或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5 万立方米以上（含 5 万）的，项

目建设地点不在开发区的：

1.行政许可审批申请书；

2.代理人授权委托书；

3.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(报告书)；

B、生产建设项目征占地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上（含 5

万）或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5 万立方米以上（含 5 万）的，项

目建设地点在开发区的，且完成水土保持区域评估的：

1.行政许可审批申请书；

2.代理人授权委托书；

3.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；

4.至少一名省级水土保持专家签字同意的水土保持方

案（报告简表）；

C、生产建设项目征占地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上（含 5

万）或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5 万立方米以上（含 5 万）的，项

目建设地点在开发区的，但未完成水土保持区域评估的：
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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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行政许可审批申请书；

2.代理人授权委托书；

3.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；

4.至少一名省级水土保持专家签字同意的水土保持方

案（报告书）；

D、生产建设项目征占地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下（不含 5

万）且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5 万立方米以下（不含 5 万）的，

项目建设地点不在开发区的：

1.行政许可审批申请书；

2.代理人授权委托书；

3.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；

4.至少一名省级水土保持专家签字同意的水土保持方

案（报告表）；

E、生产建设项目征占地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下（不含 5

万）且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5 万立方米以下（不含 5 万）的，

项目建设地点在开发区的，且完成水土保持区域评估的：

1.行政许可审批申请书；

2.代理人授权委托书；

3.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；

4.至少一名省级水土保持专家签字同意的水土保持

方案（报告简表）；

F、生产建设项目征占地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下（不含 5
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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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）或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5 万立方米以下（不含 5 万）的，

项目建设地点在开发区的，但未完成水土保持区域评估的：

1.行政许可审批申请书；

2.代理人授权委托书；

3.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；

4.至少一名省级水土保持专家签字同意的水土保持

方案（报告表）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→下载

材料。

6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6.3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（不含专家评审等特殊环节）

6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cbea411c-cb07-4403-9fdd-d9134518c64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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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3643

咨询。

6.5 生产建设项目类型说明

1.公路工程：包括高速公路、国道、省道、县道、乡村

道路等。

2.铁路工程：包括单线、复线（改扩建）工程和城际高

速铁路等。

3.涉水交通工程：包括各类港口、码头（包括专业装卸

货码头）、跨海（江、河）大桥与隧道、海堤防等工程。

4.机场工程：包括大型民用机场、支线机场、军民共用

机场等。

5.火电工程：指利用煤、石油、天然气或其他燃料的化

学能来生产电能的工程，如燃煤发电厂、燃油发电厂、燃气

发电厂及利用余热、余压、城市垃圾、工业废料、煤矸石（石

煤、油母页岩）、煤泥、生物质、农林废弃物、煤层气、沼

气、高炉煤气等生产电力热力的工程。

6.核电工程：指利用核能产生电能的新型发电站工程。

7.风电工程：指将风能转换成电能并通过输电线路送入

电网的工程。

8.输变电工程：指由各种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和变电站

组成的工程。

9.其他电力工程：包括太阳能发电厂、潮汐发电厂等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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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电力工程。

10.水利枢纽工程：指为满足各项水利工程兴利除害目

标、在河流或渠道适宜地段修建的不同类型水工建筑物的综

合体，包括无坝引水枢纽、有坝引水枢纽、蓄水枢纽（水库

枢纽），不包括以水力发电为主要目标的水电枢纽工程。

11.灌区工程：指由灌溉渠首工程（或者水源取水工程）、

灌排渠道、渠系建筑物及灌区各种附属设施组成的有机综合

体。

12.引调水工程：指采用现代工程技术，从水源地通过

取水建筑物、输水建筑物引水和调水至需水地的一种水利工

程。

13.堤防工程：包括新建、加固、扩建、改建堤防工程

（不包括海堤防工程）。

14.蓄滞洪区工程：指在蓄滞洪区内建设的各种分洪、

蓄洪或滞洪相关水利工程综合体。

15.其他小型水利工程：除上述水利枢纽、灌区、引调

水、堤防、蓄滞洪区工程之外的其他小型水利工程， 如河

道整治工程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、水质净化和污水处理工程

等。

16.水电枢纽工程：包括坝式水电站、引水式水电站、

混合式水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等工程。

17.露天煤矿：指露天开采的煤矿工程及其配套的洗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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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、排土场、矸石场等。

18.露天金属矿：指露天开采的金属矿及其配套的洗选

矿设施、尾矿库、排土场等，如贵重金属矿（金、银、铂等）、

有色金属矿（铜、铅、锌、铝、镁、钨、锡、锑等）、黑色

金属矿（铁、锰、铬等）、稀有金属矿（钽、铌等）、放射

性金属矿（铀、钍）等。

19.露天非金属矿：指露天开采的非金属矿及其配套的

洗选矿设施、尾矿库、排土场等，如冶金用非金属矿、化工

用非金属矿、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，以及水泥熟料项目、粉

磨站项目和水泥厂项目等水泥工程。

20.井采煤矿：指地下开采的煤矿工程及其配套的洗选

工程、排土场、矸石场等。

21.井采金属矿：指地下开采的金属矿及其配套的洗选

矿设施、尾矿库、排土场等，如贵重金属矿（金、银、铂等）、

有色金属矿（铜、铅、锌、铝、镁、钨、锡、锑等）、黑色

金属矿（铁、锰、铬等）、稀有金属矿（钽、铌等）、放射

性金属矿（铀、钍）、稀土矿等。

22.井采非金属矿：指地下开采的非金属矿及其配套的

洗选矿设施、尾矿库、排土场等，如冶金用非金属矿、化工

用非金属矿、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。

23.油气开采工程：指石油、天然气等油气田开采工程。

24.油气管道工程：指输送石油、天然气的管道运输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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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如天然气管道工程、原油管道工程、成品油管道工程等。

25.油气储存与加工工程：指石油、天然气储存和加工

相关工程，如石油储备基地、天然气储备基地、石油天然气

储备基地以及石油加工厂、炼油厂、石油化工厂、天然气加

工厂、天然气处理厂、液化天然气加工厂等工程。

26.工业园区工程：指建设工业园区所涉及的五通一平

等相关工程。

27.城市轨道交通工程：指在城市地下隧道或从地下延

伸至地面（高架桥）运行的电动快轨道公共交通工程，如地

铁、轻轨等工程。

28.城市管网工程：包括城市供水、排水（雨水和污水）、

燃气、热力、电力、通信、广播电视、工业等管线管道及其

附属设施等工程。

29.房地产工程：包括居住区建设项目和公用建筑项目，

居住区建设项目包括住宅建设工程、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建

设工程、居住区绿化工程、居住区内道路工程、居住区内给

水、污水、雨水和电力管线工程；公用建筑项目包括行政办

公、商业金融、其他公共设施建设工程等。

30.其他城建工程：包括城镇道路，位于城市内或者周

边的各类工业建设项目（煤焦化、煤液化、煤气化、煤制电

石等煤化工工程），城市公园建设工程，经济开发区、高新

技术开发区、科技园区等开发区建设工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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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.林浆纸一体化工程：包括纸浆生产和林纸原料基地

等工程。

32.农林开发工程：包括集团化陡坡（山地）开垦种植、

定向用材料开发、规模化农林开发、开垦耕地、炼山造林、

南方地区规模化经济果木林开发工程等工程。

33.加工制造类项目：指对采掘业产品和农产品等原材

料进行加工，或对工业产品进行再加工和修理，或对零部件

进行装配的工业类建设项目，如冶金工程（含钢铁厂）、机

械制造厂、化学品生产制造厂、木材加工厂、建筑材料生产

厂、纺织厂、食品加工厂、皮革制造厂等。

34.社会事业类项目：包括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计生、

广播电视、残联、体育、旅游等部门的建设项目，如各类学

校建设工程、文化娱乐公共设施建设工程、各种医院建设工

程、广播电视设施建设工程、体育场馆建设工程、旅游景区

建设工程等。

35.信息产业类项目：包括通信设备、广播电视设备、

电子计算机、软件、家电、电子测量仪器、电子工业专用设

备、电子元器件、电子信息机电产品、电子信息专用材料等

生产制造和集成装配厂建设工程以及各类数据中心、云中

心、大数据中心或者基地等的建设工程。

36.其它类型项目：指上述 35 类工程项目之外的建设工

程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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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

从事工业、建筑、餐饮、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、

个体工商户（以下称排水户）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，

应当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

证。

7.1 需提供要件

A、基坑、施工降水等用户：

1.排水许可申请表（基坑降水用户）；

2.授权委托书；

3.污水预处理设施及水质达标排放承诺书（基坑降水用

户）；

4.排水户排水管网平面图（基坑降水）；

5.基坑降水排水口照片及污水预处理设施照片（沉砂

池、水表等）；

B、头次申请办理排水许可，且未被例入重点排污单位

名录的用户：

1.排水许可申请表（新办）；

2.授权委托书；

3.污水预处理设施及水质达标排放承诺书（新办）；

4.排水户排水管网平面图（新办）；

5.排水户排水口照片及污水预处理设施照片（隔油池、

化粪池、污水处理站等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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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、头次申请办理排水许可，且被例入重点排污单位名

录的用户：

1.排水许可申请表（新办）；

2.授权委托书；

3.污水预处理设施及水质达标排放承诺书（新办）；

4.排水户排水管网平面图（新办）；

5.排水户排水口照片及污水预处理设施照片（隔油池、

化粪池、污水处理站等）；

6.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提供已安装的主要

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材料；

D、已办理过排水许可证的用户（既有用户），排水许

可证有效期满需要继续排放污水的：

1.排水许可申请表（既有用户）；

2.授权委托书；

3.污水预处理设施及水质达标排放承诺书（既有用

户）；

4.已到期的原排水许可旧证；

E、在排水许可证的有效期内，如排水口数量和位置、

排水量、主要污染物项目或者浓度等排水许可内容变更的，

排水户应当按新申请办理排水许可证。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→下载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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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7.3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（不含现场勘验等特殊环节）

7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3617

咨询。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04218491-886a-4fd4-9b8c-8b890d83c96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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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

对新建、续建、改建、加固、修复等水利工程建设项目

建设的设计方案审查。

8.1 需提供要件

1.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申请表；

2.初步设计报告；

3.授权委托书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→下载

材料。

8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8.3 办理时限：即办件

8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024-83961294咨询。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8885c11e-b971-41a2-b629-529b303d9c8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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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

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跨河、穿河、穿堤、临河的桥梁、

码头和其他拦河、跨河、临河建筑物、构筑物，铺设跨河管

道、电缆、道路、渡口、管道、缆线、取水、排水等工程设

施，其工程建设方案需报送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。

9.1 需提供要件

1.行政许可审批申请书；

2.防洪影响评价报告；

3.建设项目所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初步方案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

审批→下载材料。

9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9.3 办理时限：即办件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8f8343f8-d6e0-4e29-bf24-114737541db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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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2535

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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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占用农业灌溉水源、灌排工程设施审批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工程确需占用农业灌溉水源、农

田水利工程设施的，应当与取用水的单位、个人或者农田水

利工程所有权人协商，并报经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。

10.1 需提供要件

1.行政许可审批申请书；

2.占用农业灌溉水源、灌排工程设施方案；

3.占用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等效替代工程方案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占用农业灌溉水源、灌排工程设施审批→

下载材料。

10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10.3 办理时限：即办件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ae3bb7f4-c84e-4789-b10a-db89932f51d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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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2535

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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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

在洪泛区、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，应当就洪

水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建设项目对防洪可能产生

的影响作出评价，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，报水行政主管部

门审批。

11.1 需提供要件

1.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申请表；

2.洪水影响评价报告；

3.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报告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

→下载材料。

11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11.3 办理时限：即办件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7e33c5ae-3c13-4c98-abc8-253d5b4bd7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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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2535

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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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

城市建设不得擅自填堵原有河道沟叉、贮水湖塘洼淀和

废除原有防洪围堤。确需填堵或者废除的，应当经城市人民

政府批准。

12.1 需提供要件

A.填堵水域：

1.申请表；

2.填堵水域方案；

3.授权委托书；

B.废除围堤：

1.申请表；

2.废除围堤方案；

3.授权委托书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→下载

材料。

12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1f38e875-6884-46f2-b06a-0b5e90f8d09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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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3 办理时限：即办件

12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2535

咨询。



- 36 -

13.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（不含河道采砂）审批

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采砂、取土、淘金、弃置砂石或

者淤泥；爆破、钻探、挖筑鱼塘；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、修

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；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

考古发掘等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。

13.1 需提供要件

1.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（不含河道采砂）审批申请

书；

2.防洪影响评价报告；

3.建设项目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初步方案和图纸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（不含河道采

砂）审批→下载材料。

13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4d5b8bad-f032-447f-8947-303042fe584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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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3 办理时限：即办件

13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2535

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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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河道采砂许可

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采砂活动需办理相关河道采砂

许可手续。

14.1 需提供要件

1.采砂权出让结果；

2.采砂出让价款凭证；

3.涉及相关方合法权益的说明；

4.开采保证金缴纳凭证；

5.采砂权出让协议书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河道采砂许可→下载材料。

14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14.3 办理时限：2 个工作日

14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1c53c990-9ffe-4e8c-9a60-a8505215deb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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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2535

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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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拆除、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核

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、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

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制定拆除、改动方案，报城镇排水主管部

门审核，并承担重建、改建和采取临时措施的费用。

15.1 需提供要件

1.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；

2.拆除、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；

3.建设用地规划许可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拆除、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

审核→下载材料。

15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15.3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（不含专家评审等特殊环

节）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e1f0f148-e796-41b2-80f3-5ec5ae7b593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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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1294

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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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其他权力

16.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查

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范围内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

理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需要与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相连

接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工程，需形成排水设施设计方案。

16.1 需提供要件

1.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查申请表；

2.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相关标准的排水设施

设计方案；

3.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（市政）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查→下

载材料。

16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11、

12 号窗口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155cb9a8-ade7-4042-8368-8336d264e6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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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3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（不含专家评审等特殊环

节）

16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1294

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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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生产建设单位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备案

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前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水利

部规定的标准和要求，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，验收结

果向社会公开并报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备

案。

17.1 需提供要件

A、生产建设项目征占地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上（含 5

万）或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5 万立方米以上（含 5 万）的，项

目建设地点不在开发区的：

1.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申请表；

2.代理人授权委托书；

3.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；

4.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；

5.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；

B、生产建设项目征占地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上（含 5

万）或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5 万立方米以上（含 5 万）的，项

目建设地点在开发区的：

1.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申请表；

2.代理人授权委托书；

3.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（至少一名省

级水土保持专家签字同意）；
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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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、生产建设项目征占地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下（不含 5

万）且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5 万立方米以下（不含 5 万）的：

1.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申请表；

2.代理人授权委托书；

3.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（至少一名省

级水土保持专家签字同意）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生产建设单位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

备案→下载材料。

17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4～

9 号窗口

17.3 办理时限：即办件

17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024-83963643咨询。
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gcjs-wt/sydghy/pages/engineering/inde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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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

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

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。竣工验收合格的，方可交付使用，并

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，将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资

料报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备案。

18.1 需提供要件

1.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；

2.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图（内、外

网）；

3.授权委托书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

→下载材料。

18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4～

9 号窗口

18.3 办理时限：即办件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gcjs-wt/sydghy/pages/engineering/inde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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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83961294

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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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

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

验收，将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资料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19.1 需提供要件

1.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申请表；

2.竣工验收申请报告；

3.授权委托书；

以上材料模板可到沈阳市政务服务网→法人办事→按

部门→市水务局→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→下载材料。

19.2 办理路径

① 网 上 办 ： 沈 阳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

②窗口办：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D 区 综合受理 4～

9 号窗口

19.3 办理时限：即办件

19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且减少跑动次

数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如到政务服务中心办

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024-83961294咨询。

http://zwfw.shenyang.gov.cn/sygcjs-wt/sydghy/pages/engineering/inde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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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禁办事项清单

序号 禁办情形

1
禁止生产、销售、进口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不符合强制性

能效标准、节水标准的。

2
禁止新建或投产使用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、节水标准的项

目和生产工艺。

3 禁止侵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养空间。

4

禁止破坏、侵占、毁损堤防、水闸、护岸、抽水站、排水渠

系等防洪工程和水文、通信设施以及防汛备用的器材、物料

的行为。

5
禁止非法引水、截水和侵占、破坏、污染水源；禁止破坏、

侵占、毁损抗旱设施。

6

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影响防洪安全的活动，禁止在堤

防和护堤地从事建房、放牧、开渠、打井、挖窖、葬坟、晒

粮、存放物料、开采地下资源、进行考古挖掘以及开展集市

贸易活动；禁止在江河、湖泊、水库、运河、渠道内弃置、

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和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；禁

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、构筑物以及从

事影响河势稳定、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

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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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禁止在崩塌、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、挖砂、

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。

8
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从事破坏植被活

动。

9
禁止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

安全的活动。

10
禁止从事影响或破坏南水北调工程运行、危害工程安全和供

水安全的活动；禁止进行危害南水北调工程设施的有关行为。

11

南水北调工程受水区内地下水超采区禁止新增地下水取用水

量；具备水源替代条件的地下水超采区，应当划定为地下水

禁采区，禁止取用地下水；南水北调工程受水区禁止新增开

采深层承压水。

12
禁止在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影响水文监测的各类活

动。

13 禁止在坝体修建码头、渠道、堆放杂物、晾晒粮草。

14
禁止在防洪工程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爆破、打井、采石、取

土等危害防洪工程设施安全的活动。

15
禁止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从事爆破、打井、采石、采矿、

挖沙、取土、修坟等危害大坝安全的活动。

16

禁止在大坝的集水区域内进行乱伐林木、陡坡开荒等导致水

库淤积的活动，禁止在库区内围垦和进行采石、取土等危及

山体的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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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禁止非法定机构向社会发布水文情报预报。

18 禁止围湖造田（地）和违规围垦河道。

19 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。

禁办事项存在禁办情形中的任意一种即禁止办理

禁办事项 禁办情形

取水许可-申请

1.在地下水禁采区取用地下水的；
2.在取水许可总量已经达到取水许可
控制总量的地区增加取水量的；
3.可能对水功能区水域使用功能造成

重大损害的；
4.取水、退水布局不合理的；

5.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水需
要时，建设项目自备取水设施取用地下水

的；
6.可能对第三者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产

生重大损害的；
7.属于备案项目，未报送备案的；
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

1.生产建设项目在法律、法规规定禁止
建设的区域的。

2.生产建设项目无法避让水土流失重
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，未相应提高水土流

失防治标准的。
3.生产建设项目取土场地未落实，或者

取土场选址、设置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和
水土保持技术标准的。

4.生产建设项目排弃的砂、石、土、矸
石、尾矿、废渣等，应当综合利用没有综合
利用方案；或者确需排弃没有落实存放地，
以及存放地选址、设置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

定和水土保持技术标准的。
5.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

查要点》(水保监[2020]63 号)中要求的其
他不予通过技术评审情形。

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
1.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、倾倒剧毒、易燃易

爆、腐蚀性废液和废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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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有害气体和烹饪油
烟；

3.堵塞城镇排水设施或者向城镇排水设施
内排放、倾倒垃圾、渣土、施工泥浆、油脂、

污泥等易堵塞物；
4.擅自拆卸、移动、穿凿和接入城镇排水设

施；
5.擅自向城镇排水设施加压排放污水；
6.其他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

的活动。

取水许可-延续
未在原取水许可证到期前 45 天内开展延续
工作的，将视为取水许可证作废，审批部门

不再进行延续办理。

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
方案审批

1.不符合江河流域综合规划和有关的国土
及区域发展规划，对规划实施有影响;2.不
符合防洪标准和有关技术要求;3.对河势稳
定、水流形态、水质、冲淤变化有不利影
响;4.妨碍行洪、降低河道泄洪能力;5.对堤
防、护岸和其它水工程有安全影响;6.妨碍
防汛抢险;7.建设项目防御洪涝的设防标准
与措施不适当;8.影响第三人合法的水事权

益;9.不符合相关设计规范的。

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查
政府规划和排水设计不符合《室外排水设计
规范》（GB50014）、城市排水规划或水污

染治理规划要求的不予审批。

生产建设单位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
收的备案

不符合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
目水土保持技术文件编写和印制格式规定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2018〕135 号）

要求的不予审批。

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
备案

排水设计与实际建设不符，不予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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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缺办理事项清单

序号 业务事项
可容缺资

料
资料来源

1 取水许可-申请
与第三者利
害关系的相
关说明

申请人自备

2 取水许可-延续 授权委托书 申请人自备

3 取水许可-发证
取水工程或
设施试运行

报告
申请人自备

4 变更取水许可证其他内容
取水许可证
（旧证）

申请人自备

5 变更取水许可证单位名称或个人名称
取水许可证
（旧证）

申请人自备

6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
代理人授权
委托书

申请人自备

7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
代理人授权
委托书

申请人自备

8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
代理人授权
委托书

申请人自备

9
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

批

建设项目所
涉及河道与
防洪部分的
初步方案

申请人自备

10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、灌排工程设施审批

占用农田水
利工程设施
的等效替代
工程方案

申请人自备

11 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

建设项目可
行性研究报
告或初步设
计报告（项目
申请报告、备
案材料）

申请人自备

12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 授权委托书 申请人自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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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（不含河道采砂）

审批

建设项目涉
及河道与防
洪部分初步
方案和图纸

申请人自备

14 河道采砂许可
采砂出让价
款凭证

申请人自备

15
拆除、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

审核
建设用地规
划许可

申请人自备

16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查
建筑工程规
划许可证（市

政）
申请人自备

17
生产建设单位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备

案
代理人授权
委托书

申请人自备

18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
代理人授权
委托书

申请人自备

19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
代理人授权
委托书

申请人自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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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容审慎免罚清单

序号 行政权力名称
违法事实

性质和情节

行政裁量权

基准

1

对擅自取水、擅自设立

水文测设站、毁坏水文

观测设施等水文水资源

违法行为的处罚

经过整改，补缴水资源费并

满足如下情形的：1、申请

补办取水许可手续获得批

准，并颁发取水许可证的；

2、申请补办取水许可获得

批准，但依法无需获颁取水

许可证的；3、终止取水活

动且封闭取水工程的。

免予行政处罚。

2

对未编制水土保持方

案、擅自占用破坏水土

保持设施等违法行为的

处罚

符合如下情形的：1、在崩

塌、滑坡危险区或泥石流易

发区从事取土、挖砂等活动

被及时制止未造成实际损

害或者自行恢复对水土未

造成的影响的；2、生产建

设项目在整改期间补办水

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的；3、

生产建设项目在整改期间

补办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或

者补充手续的；4、水保方

案专门存放地以外区域倾

倒砂、石、尾矿、废渣后自

行清理并积极消除影响的。

免予行政处罚。

3

对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

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

的，投标人以向招标人

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

贿的手段谋取中标行为

的处罚（其它违法行为

按照市水务局相关细则

执行）

在非必须招标项目中，评标

专家认为行为涉嫌违反法

律原则，且不属于法律明确

规定之违法行为的。

免予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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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对擅自调整或者修改移

民安置规划大纲、移民

安置规划、水库移民后

期扶持规划，在实物调

查、移民安置监督评估

中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

的处罚

对项目法人调整或修改移

民安置规划大纲、移民安置

规划内容涉及总资金 10%以

下，且未造成实际不良影响

的。

免予行政处罚。

5
对危害东水济辽工程安

全违法行为的处罚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后及时

整改，未造成实际损害的。
免予行政处罚。

6
对违反《辽宁省节约用

水条例》行为的处罚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后及时

整改，未造成实际损害的。
免予行政处罚。

7

对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

或者自建设施对外供水

的企业供水水质、水压

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

等行为的处罚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后及时

整改，未造成实际损害的。
免予行政处罚。

8

对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

书规定的经营范围进行

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或

者施工等行为的处罚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后及时

整改，城市供水工程通过正

常验收，且未造成公共利益

损害的。

免予行政处罚。

9
对拒不安装生活用水分

户计量水表的处罚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后及时

整改，未造成公共利益实际

损害的。

免予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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